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1150508修

學位論文與考試委員資格 審查表
說明：
1、 研究生應於申請學位口試時，同步提交本審查表。
2、 本審查表，需經指導教授及指導教授召集本系至少2位教師或口試委員審查，審查通過，始得辦理學位口試。
	申請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班別
	□博士班□碩士班□碩專班

	申請口試學期
	  學年度 學期
	姓名
	
	學號
	

	中文論文題目
	

	英文論文題目
	

	學生
專業領域審查
（指導教授勾選）
	符合系所專業領域
未符合系所專業領域

	考試委員提聘資格認定審查
（指導教授勾選）
	委員姓名
	

	
	畢業學校
	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■博士

	
	委員經歷/任職
	

	
	博士學位考試委員，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領域有專門研究，並具有下列資格之一:
第一款：【碩士學位考試委員】現任或曾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理 
  教授。【博士學位考試委員】現任或曾任教授、副教授
第二款：碩士學位考試委員】為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現任或曾任中 
  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研究員。【博士學位考試委員】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。
第三款：有博士學位且學術有成就。
第四款：屬稀少或特殊性考試委員。

	
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審查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審查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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